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持续督导机构”）作为佳

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沃食品”、“上市公司”、“公司”）的持续督

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

等相关规定，对佳沃食品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

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佳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沃集团”）拟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的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佳沃集团本次认购的

价格为 14.80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

之八十。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 2022 年 4 月 14 日。就上述事项，佳沃集团与公司签署了《佳沃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佳沃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二）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佳沃集团持有公司 46.08%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构成关联交

易。 

（三）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以 3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陈绍鹏先生、周庆彤先生、吴宣立先生和万小

骥女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以 3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四）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回避表决。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佳沃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 号院 1 号楼 17 层 1727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4、法定代表人：陈绍鹏 

5、注册资本：581,250 万人民币 

6、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7、经营范围：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机械设备租赁；种植花卉；

销售花、草及观赏植物、饲料、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推广服务；基础软件服务；仓储服务。（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主要历史沿革及主营业务情况：佳沃集团成立于 2012 年 5 月，于 2019

年 8 月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目前主要业务为农业、食品投资及相关业务的运营。

最近三年佳沃集团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9、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佳沃集团持有公司 46.08%股份，为公司控股股

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构成关

联交易。 

10、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426,516.15 万元，净

资产910,739.03万元。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793,745.96万元，净利润35,639.31

万元。 

11、佳沃集团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的有关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2 年 4 月 14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方式

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派发现金同时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红股或

转增股本数，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佳沃集团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随着公司的业务规模及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未来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将得到显著增加，公司的资金状况也将得到进一步

优化。 

佳沃集团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其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表明控

股股东对公司近年来业务经营的充分肯定和对未来发展前景抱有高度信心，是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顺利完成的有力保障。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新增同业竞争，关联交易公开、

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佳沃集团

及其下属公司发生 75.34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自佳沃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借款余

额 269,023.02 万元，上述已发生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的要求。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履职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及事中审查，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如下： 

1、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议，我们一致认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案、预案所涉及的关联交

易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公司与控股股东佳沃集团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认可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佳沃集团参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关联交易事

项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公司与佳沃集团签署的《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符合公司未来发展及战略发展需要，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整体安排并同意董事会将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九、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查阅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

董事意见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相关协议、制度等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合理性、必

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天国富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机制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持

续督导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冠勋  钟  凯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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